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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设局关于贯彻执行省住建厅印发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
投标规范性文件及标准招标文件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省住建厅近期印发了《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评标办法（试行）》（闽建[2017]5号）、《福建省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招标投标若干规则（试行）》（闽建[2017]6号）、《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施工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办法（试行）》（闽建[2017]7号）、《关于施工招标工程特殊性认定和类似工程业绩设置事

项的通知》（闽建筑[2017]39号）、《关于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应用于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有关事项的通

知》（闽建筑[2017]44号）及《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7版）的通知》（闽建

筑[2017]48号）等文件，现将我市贯彻执行省住建厅施工招标投标有关政策的意见通知如下：

自2018年1月1日起，在我市发布招标公告的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项目，均应按照省住建厅上

述文件规定执行。现结合我市实际，将招标控制价发布时间等事项一并予以明确如下：

一、 关于招标控制价发布时间

为加快项目施工招投标进程，招标人最迟应在投标截止时间5日前发布控制价。

二、关于我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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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项目应根据省住建厅有关文件规定，应用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同时根据《厦门市建筑施

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厦建筑[2016]143号）的规定，招标人可根据厦门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

评价结果考量投标企业信用。

三、关于项目技术负责人缴交社保证明

投标人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若需提供社保证明的，应符合以下要求：1、应提供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社保证

明原件的扫描件；2、应自招标项目投标截止之日的上一个月起算，往前追溯，在投标企业连续缴费六个月及以上；

3、在上述六个月连续缴费期内，该人员不得存在由其他单位缴交社保的情形，否则视为非该投标企业在岗人员，不

符合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资格要求。

新取得资质或新办理资质转移的投标人，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无法满足连续缴交社保费累计六个月及以上要求

的，应提供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自取得资质证书之日起至投标截止之日的上一个月连续缴交社保的有效证明扫描件，

缴费期间存在由其他单位缴交社保费情形的，视为非该投标企业在岗人员，不符合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资格要求。

四、关于招标控制价编制

（一）采用经评审最低投标价中标法、简易评标法、综合评估法等评标办法的招标工程设定招标控制价；财政投

融资的招标工程以各级财政审核部门审核的工程预算价为招标控制价，其他招标工程应以工程预算价为基础，按照市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最近期的最低控制线标准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确定一定的下降幅度后确定工程控制价。 

    （二）招标工程预算价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和有关计价要求、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合理的施工方法、

国家及省市现行计价办法、预算定额、费用标准、人工费调整指数、施工机械台班单价以及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

布的材料市场信息综合价并结合工程项目实际询价后编制。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在公布招标控制价前3个工作日内将招标工程预算价及控制价编制资料报送市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站备案。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现违反规定编制预算的，应当自收到备案资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发出监督

意见书责令改正，并同时将监督意见书抄送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未经改正的不得开标。

    （三）招标文件应当明确主要材料设备的规格、型号、标准，或提供不少于三个品牌供投标人选择，但不得以

“暂定”形式确定材料设备的品牌或价格等留有报价缺口的条款。

    （四）招标人编制工程预算价、招标控制价时，应根据工程大小、技术复杂程度、施工现场条件、施工工期等因

素，一般按3%的风险包干系数将风险包干费计入工程预算价及招标控制价中。风险范围主要包括：

   1、因市场变化、政策性调整导致机械台班单价、材料、设备价格变化且变化幅度在规定范围内的。

   2、因天气、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的临时施工措施。

   3、工程量错漏影响工程造价在±3%（含±3%）以内的。

     上述风险因素应在总价内包干，施工过程和竣工结算时均不得调整。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对具体的风险内容

及范围做明确约定。

五、关于投标报价

（一）投标人应当根据自身实力、施工经验、现场环境以及招标文件的要求，按照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

的预算定额、费用标准或企业定额、市场价格，自主报价。

（二）投标人需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招标人签订施工合同。实行固定总价合同的招标工程，中标

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8日内就包干范围内的工程量向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中介机构提出核对申请，逾期未

提出申请的，视为对包干范围内的工程量无异议。



经核对，确认工程量误差影响工程造价在中标价±3%（含±3%）以内的，招标人可不予调整合同价款，投标人

应将其误差考虑在投标综合单价内。若工程量误差超过±3%的，招标人与中标人应根据中标价编制原则确认增减工

程造价。

六、关于施工合同价款调整

采用总价包干合同的，其包干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的调整方式：

（一）设计变更增减工程量按规定程序按实核增核减。

（二）增减工程量的单价确定：

1、增减工程量在工程量清单之内的项目，一般按中标人工程量清单的综合单价计算，但出现下述情况的应按下

列规定计算：

增加的工程量在工程量清单之内的项目，但其综合单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相应项目综合单价10%幅度范围以外的；

或减少的工程量在工程量清单之内的项目，但其综合单价低于招标控制价相应项目综合单价10%幅度范围以外的，按

招标控制价相应项目的综合单价及中标价与招标控制价相比中标降幅系数计算。中标降幅系数=中标价/招标控制价

×100%。

2、增减工程不在工程量清单之内的项目，按照省、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颁布的施工期间的预算定额、费用标

准、市场信息综合价及中标降幅系数计算。若定额缺项的，由中标人提出适当单价，经发包人会同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站或工程预决算审核机构审核后确定。

（三）材料变更的价格确定

 1、中标人材料价格明细表已有的变更材料，一般应根据中标人材料价格明细表所列的材料单价计算，但出现下

述情况的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中标人材料价格明细表中已有，但需调增的材料费相对应的材料单价高于招标控制价相应材料单价10%幅度范围

以外的；或中标人材料价格明细表中已有，但需调减的材料费相对应的材料单价低于招标控制价相应材料单价10%幅

度范围以外的，根据招标控制价材料价格明细表中所列的相应材料单价及中标降幅系数计算。

 2、中标人材料价格明细表中没有的变更材料，按照《厦门建设工程信息》施工期间公布的市场信息综合价与中

标降幅系数的乘积计算。

3、《厦门建设工程信息》没有公布的变更材料，由中标人提出适当的价格，经发包人会同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或工程预决算审核机构审核后确定。

七、《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非本市国有企业在厦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厦建筑

〔2016〕28号）中涉及施工招投标方面的内容、《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采

用经评审最低投标价中标法规定〉的通知》（厦建建〔2009〕36号）及《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建设工程

小项目施工简易招标投标指导办法〉的通知》（厦建筑〔2014〕53号）同时废止。

 

 

厦门市建设局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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